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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R171

补发证书申请表 (祇适用于中国内地授课的课程)
申请人须知
1. 「补发证书」只适用于本校更名为“香港理工大学”后（即1994年11月25日或之后所颁授之学历）
毕业生如遗失或损毁原有毕业证书，可向教务处申请补发证书。唯此补发证书的申请不适用于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即香港理工学院及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的毕业生。1995年前毕业的校友如有需要，可考虑申请“毕业证明”(AR106)，以证明所获学位。
2. 每张补发证书的申请费用为港币800元。请于本校财务部网站https://popp-fo.polyu.edu.hk/enUS/portal/event/D0564A6002/AR07付款。所有已缴费用，恕不发还。 
3. 请将填妥的表格连同申请人的身份证 / 护照副本交回理大各境外中心 / 当地合作大学办事处。如委托他人代领补发证书，申请人须提交授权书。授权书需注明受托人的姓名及身分证 / 护照号码。受托人必须出示申请人的身分证 / 护照副本，及其本人身份证 / 护照正本，以便核对。副本将于申请过程完成后销毁。
4. 本表格所收集的资料仅用于处理您的申请。在填写此表格前，请阅读教务处网页的个人信息收集声明 （学生）《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PICS) for Students》，网址：https://www.polyu.edu.hk/ar/pics/。如邮寄申请表到本校（不适用于损毁证书的申请），申请人须附上身分证 / 护照副本。身分证 / 护照副本将于申请过程完成后销毁。
I. 申请人资料
	姓名（*先生/小姐/女士）
	
	/
	

	
	（英文）
	
	（中文）

	身分证 / 护照号码
	
	

	通讯地址
	

	电邮地址
	
	联络电话
	


II. 学衔资料
	学衔名称
	课程编号
	毕业年份
(如：2007/08)

	
	
	

	
	
	


III. 申请原因（在适当的方框内打勾）
( 原有证书已遗失（请提供报案纪录、公证声明或由宣誓专员办理的声明）
( 原有证书已损毁（请提供原有证书）
IV. 网上付款资料
网上付款号码 (invoice no.)：
V. 声明
本人清楚知道申请人不能于香港理工大学所考获的每一个学历上同时拥有多于一份学位证书 / 毕业证明。本人谨声明第II部分中所述之学历，其学位证书 / 毕业证明已属遗失或损毁。

    申请人签署
日期
*请删去不适用者
以下部份由香港理工大学职员填写
已核对身分证      日期  
     负责人   

原有证书已交还（适用于损毁证书的申请）  日期  
       
(January 2026)
